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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114 學年度新住民及子女培力與獎助（勵）學金計畫 

   申  請  表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
 身分證號 

/統一證號 
 性別 □男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申請人 

連絡電話 

（白天） 

（晚上） 

聯絡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申請身分別 □新住民(依新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   款申請)        

原生國籍別 新住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個人匯款

資料 

帳戶戶名 銀行帳號 

  

請先填寫匯款資料，於本署函知獲獎名單後，再行寄出銀行存簿影本 

證

照

獎

勵

金 

□     年度行政院勞動部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製發之「中華民國術士證」者 

□甲級技術士證照    □乙級技術士證照     □丙級技術士證照    □單一級別技術士證照 

技術士證照職類（項）名稱:              ；級別:               

證照號碼:                 ；證照生效日期:                 

是否已申領其他機關之技術士證照獎勵：□是。年度_____；□否 

 （持有 112、113 或 114 年度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製發之甲、乙、丙與單一級別「中

華民國技術士證」者，每年僅得擇同一職類同一級別申請補助 1次） 

必備文件 

□1、經申請人簽章之申請表。 

□2、報名日起前 1年內（114 年 2 月 23 日後）申請之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

本，其中內容須含申請人及配偶「記事不省」並載有本人姓名、結婚登記及原

生國籍等資料。 

□3、申請人如尚未設籍，則需檢附有效之居留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
□4、最近 3年內（112、113 或 114 年度）由勞動部製發之甲、乙、丙或單一級別

「中華民國技術士證」正、反面影本。 

□5、切結書（附件 1）。（務必詳實填載個人資料）。 

自 

行 

審 

查 

申請人簽章 

（請務必簽名） 

此為申請表範本，請勿寄出 

覆審情形 
（由移民署填寫） 

□合格    

□不合格 原因： 

□逾期報名 □逾期未補件 

□身分不符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移民署覆審 

核章 
 

新住民證照獎勵金適用 

【此為申請表範本，請於報名系統填寫】 


